附件1
[bookmark: _Toc35393797][bookmark: _Toc28359011]音乐与舞蹈学院舞动治疗实验室
[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28359012]摄影灯、镜头采购项目询价采购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舞动治疗实验室摄影灯、镜头采购
项目编号：YW202505
预算金额：两万伍仟元整
项目概况：采购闪客摄影灯、佳能镜头
交货时间：成交结果公告后一周内
[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13]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28359014]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属于特定行业项目,供应商应当具备特定行业法定准入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三、现场勘查（如需要，不需要则填无）
无
4、 项目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名称、数量、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型号/规格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闪客摄影灯
	1200WIII三灯套装
	1（套）
	14000
	14000

	2
	佳能镜头
	24-70，配EF-EOS R转接环245
	1（个）
	12000
	12000

	合  计
	
	
	26000



[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35393632]五、评审方法
1.参加询价（比选）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2.采购小组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文件要求的供应商中，选择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人。（适用于询价采购方式）
六、响应文件提交
1.响应文件的构成
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
供应商报价表
其他材料
2.截止时间：2025年 11月 14日 17点 00分（北京时间）
3.地点：栖霞校区实验实训大楼902
[bookmark: _Toc35393634][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28359017][bookmark: _Toc28359094]七、公告期限
[bookmark: _GoBack]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35393635]八、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95]九、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联系人：王老师
电  话：15251889172
地  址：


附件：合同模板
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甲方（买方）：
乙方（卖方）：
1、 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                      项目公开招标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一、采购标的：
1.1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以下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型号/规格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合  计
	
	
	



详见卖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包括设备本身和调试、安装等费用。
二、合同金额：
2.1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                    
2.2 本合同金额包含项目实施所有费用（包括产品本身、包装、仓储、运输、安装、调试、培训、保险、劳保及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内的所有含税费用、专利技术及相关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供应商利润、税金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还应包括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双方协商同意，乙方不得要求追加任何费用。同时，除非合同条款中另有规定，乙方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2.3 在安装、调试、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有漏项、缺件，卖方应无条件、无偿补齐，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视为已包含在卖方合同金额之中，且并不因此而影响交付买方使用的时间。
三、合同款支付
3.1 付款方式：                                       
3.2 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四、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4.1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采购过程中有关澄清、承诺文件均为本合同有效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交付期、交付方式及交付地点
5.1收货人：
交付期：                         。
交付方式：                       。
交付地点：                       。
六、产品包装、发运及运输
6.1 乙方应在产品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的包装，以保证所有产品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引起的产品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6.2 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及清单一并附于产品内，且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乙方不能完整交付产品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乙方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货的，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6.3 乙方在产品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24小时内或货到甲方48小时前通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6.4 产品须在规定的交货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乙方须同时通知甲方产品已送达。
6.5 乙方产品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之前，产品的所有权、一切风险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七、调试和验收
[bookmark: _Hlk45475284]7.1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或服务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服务一起提交甲方。 
7.2甲方依据招标文件上的项目技术要求、乙方投标文件承诺及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对乙方提交的产品进行初步验收。
7.3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产品在使用前，乙方需负责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试用，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7.4对技术复杂的产品，甲方可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
7.5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招标文件规定以外的验收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若产品经验收不符合技术标准或质量要求，由乙方承担验收费用。
八、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8.1卖方所供设备、材料及安装的质量保证期：整体质保期       年。（自所有产品验收合格交付之日起计）。
卖方所提供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保证货物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周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卖方所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质量有缺陷，经查实后，卖方无条件接受买方退货，并按原价货款退还给买方，同时，按有关规定给予卖方处罚。代理进口及退货所有费用（报关，商检，提货，运输等相关手续费）由卖方承担，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卖方处罚。 
8.2 在质保期内，因卖方所供设备、材料制造质量或安装问题出现设备故障时，卖方在接买方通知后，4小时内响应，并在48小时内赶到买方现场，免费予以排除故障、修复或更换零部件。还应支付因更换所发生的运输、保险、安装、检测等有关的全部费用。
8.3 在质保期内，因买方使用不当原因出现设备故障时，卖方在接买方通知后，应在上述条款中所述的时限内赶到买方现场，帮助排除故障、修复或更换零部件，需购买零部件时，只收取部件成本费。
8.4超过保修期的产品，终生维修。质保期满后，如设备出现故障，卖方在接买方通知后，仍应在上述时间内响应、派人赶到买方现场，帮助排除故障、修复或更换零部件，需购买零部件时，只收取部件成本费。
九、技术资料
9.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
9.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十、权利保证
10.1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产品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10.2乙方保证所交付的产品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十一、违约责任
11.1 卖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交货，或其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项目需求要求、乙方投标文件承诺及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的，乙方愿意更换但逾期交付的，按乙方逾期交付处理。乙方拒绝更换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由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甲方全部损失。
11.2卖方在规定的交货期内未按时交货（包括整修、返工、补交或由买方提出更改、卖方承诺，但未在承诺的工期内完成等），七天内，每延迟一天按合同总额的0.05%缴纳迟交罚款到买方。
11.3卖方在超过规定的交货期七天后，仍未交货，如买方要求，合同自动废除，并按合同总额的10%缴纳违约罚款到买方。
11.4 卖方不能交付或不能完成合同，卖方双倍返还买方已支付的货款。
11.5  卖方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买方将扣减10%尾款。
11.6 买方的违约责任：买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向卖方提供相关安装条件等，卖方交付时间顺延。
11.7卖方供给买方的设备、材料及卖方自己的施工用具，进入买方工地现场后的保管，由卖方负责；卖方在买方工地现场安装、调试、验收人员的安全、保险、食宿、交通由卖方负责。
11.8 卖方在设备安装、调试、验收过程中，买方提供下列条件和配合，超出下列范围的由卖方自理：
11.9 本合同所有货物的制造及安装，都必须应由乙方直接供应，不得转让他人供应；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或由投标文件中明确的单位承担，乙方不得部分分包给他人供应。如有转让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给予终止合同。 
11.10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提供售后服务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按合同总额的0.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十二、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3.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3.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3.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三、合同生效及其它
13.1合同的生效：本合同一式六份，自买卖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都是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冲突，由买方负责解释
13.2 合同纠纷处理
本合同货物交付验收使用后所发生的合同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买方直接与卖方进行处理；并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进行处罚。
13.3 对本合同内容的任何修改和变更由甲乙双方协商后达成书面补充协议，并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4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签约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甲方全称（盖章）：                      乙方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地    址：                             地    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